
公務機關申請徵收、撥用土地有無妨礙都市計畫證明書核發作業流程   

 
 

1. 徵收、撥用土地有無妨礙都市計畫證明書(請逕至內政部地政司或財政部國
有財產署自行下載表格填寫）。 

2. 申請徵收撥用全部土地地號之最新土地登記簿謄本及地籍圖謄本正本 1 份
（三個月內），或內政部（地政資訊網際網路服務系統）下載所產製之地
籍資料文件。 

3.  地形圖（可至本府地理資訊 e 點通自行列印，並請標註土地位址及範
圍）。 

4. 非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申請撥用應先取得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同意撥用
函及認定無妨礙都市計畫指定之使用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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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項：   

1.辦理日數約為 7 日。   

2.證明申請如有疑義請先行電洽（02）2725-8295、2725-8330 詢問。  
 

 

請先行備妥右列 
  
文件提出申請 


